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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取得」是公共工程施工的先驅，以往政府為公益以公權力強制取得私有

土地及地上物，常引發被徵收者與社會各界質疑嚴重影響憲法保障的工作權、居住

權與財產權，進而引發抗爭。在經歷苗栗大埔等事件後，政府對徵收所造成的「特

別犧牲」已有省思，除修正土地徵收條例部分條文，將地價補償由「公告現值」改

成「市價」外；並規定需地機關若未能與所有權人達成協議,應記明未達成協議的

理由，於申請徵收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確將「徵收」做為最後不得已的選擇。

此時，需地機關除踐行嚴謹程序全力強化與民眾的溝通說明，並藉由估價師專

業與買賣實例資訊的透明化，使「協議市價」更客觀合理，相信未來定能轉變民眾

對政府辦理用地取得的觀感，落實憲法財產權保障。

緣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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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用地取得說明及113年辦理期程(1/3)2

國道７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建設計畫於112年3月23日奉行政院核定，其中即有敘明：

◼ 本案工程用地之協議市價，依現行「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經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後，
土地價格經需地機關核可後，與土地所有權人進行協議價購，以保障私有地主權益。

◼ 地上物補償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1條」與「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
例」等相關規定進行估算。

◼ 另本計畫於未來專案簽報核可後，可於用地費項下編列相關獎勵金、救濟金及安置方案，
以降低阻力，加速取得用地提供施工。

建設計畫

環評承諾事項

◼ 減少民房拆遷

以工程手段減少私地徵收及建物拆遷 ，並採設定區分地上權減少廠房拆遷，維持工作權，
保障居住權。

◼ 高雄市政府亦有承諾，若無地且有居住需求者，將提供社會住宅供其優先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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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用地取得說明及113年辦理期程(2/3)2

國道７號高雄路段新建工程已於112年10月11、12、16、17日召開興辦事業計畫第

一次公聽會，會上除對國7路線規劃陳述意見外，民眾最重視的莫過於土地及地上物

相關補償事宜。

第一次公聽會

計畫用地取得說明及113年辦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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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用地取得說明及113年辦理期程(3/3)2

113年用地取得辦理時程

◼ 本工程建設計畫於112年3月核定，預計119年11月完工

◼ 預定113年3月召開第2次公聽會及後續興辦事業計畫報奉核定

註：都市土地將於都市計畫變更完竣(預計114年3月)後續辦用地取得作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路權樁測設及地籍分割

2 地上物查估

3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申辦

4 都市計畫變更

5 查估協議市價(非都市土地)

6
召開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會議

(非都市土地)

114項次 用地取得工作項目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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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私地取得流程

至少召開2次公聽會
第一次公聽會：112年10月11、12、16、17日

第二次公聽會：預計113年3月召開

興辦事業報奉核定

路權樁測設與點交

地籍分割與資料建置

申
辦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協議價購市價估價 地上物查估

召開協議價購會

協議價購結果

簽約與產權移轉

撥付補償費

評議徵收補償市價

核准與公告徵收

發放補償費與產權移轉

向內政部申請徵收

不同意 同意

預計113年下半年辦理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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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價購市價

◼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

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 內政部101年2月2日台內字第1010085864號函釋：「…市價資訊之取得，可參考政府相

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

◼ 本局係委請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最新買賣案例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進行估價作業。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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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補償市價

◼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3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受託查估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者，應依本辦法辦理」。

◼ 提供需地機關繕造徵收計畫書申請徵收，並作為發放地價補償費之依據。

◼ 協議價購市價與徵收補償市價是兩種「市價」，且僅徵收補償市價有法令規定之評議機制。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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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所有權人權益之控管作法

◼ 同意協議價購土地，如未來徵收補償市價高於協議價購市價時，另以獎勵金方式補足

差額。

◼ 若徵收補償市價低於協議價購市價時，為維護所有權人權益，本局會核算兩者差額，

再次函請尚未同意協議價購之土地所有權人儘速同意協議，避免影響其權益。

◼ 協商地方政府於核准徵收後，公告徵收前，同意持續辦理協議價購作業，以延長協議

價購期間，讓所有權人有更多時間處理土地事宜（如塗銷抵押權等)。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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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補償查估與權益維護措施

◼ 國７高雄路段工程用地全部位於高雄市轄區，地上物查估補償標準，係依照「高雄市舉辦

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高雄市農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

等規範辦理，具有合法性與一致性之查估標準。

◼ 本局就用地範圍內各項地上物(建物、工廠、農作物等)，研訂「國道7號高雄路段計畫用

地取得獎勵救濟方案」與「安置計畫」以提高補償，維護所有權人之財產權；並優先採設

定區分地上權方式辦理，以減少建物拆遷，就工廠持續經營方面，應有很大成效。另外已

於國７高雄路段沿線找到７處社會住宅可提供拆遷戶申請，配合安置計畫，可保障中、低

收入戶之居住權。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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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高速公路局獎勵救濟方案
壹、私有土地部分：

(一)合法建築改良物
建物補償費(100%)+自拆金(50%)+同意協議價購獎勵金(5%)=155％

(二)非合法建築改良物 建物救濟金(60％)+自拆金(30%)+同意協議價購獎勵金(3%)=93％

(三)非合法農業設施、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如
圍牆、棚架、畜舍)

建物救濟金(100％)

(四)人口遷移費

1. 依內政部訂定之「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所訂人口遷移費規定之基準，依每戶設籍
人數(單身~6人以上，發給12~28萬元遷移費)。

2. 另擬訂安置計畫，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者，核發安置補償金，並加發
一倍遷移費金額作為人口遷移費補助金。

(五)合法工廠之動力機具或設備 遷移費(100%)+同意協議價購獎勵金(5%)=105％

(六)非合法工廠之動力機具或設備 遷移費救濟金(80%)+同意協議價購獎勵金(4%)=84％

(七)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 補償費(100%)+同意協議價購獎勵金(5%)=105％

貳、公有土地部分：

(一)非合法農業設施 救濟金(80％)

(二) 非合法建築改良物、工廠之動力機具及生產原
料或經營設備、墳墓

比照私有土地之獎勵金及救濟金原則辦理，但不發給同意協議價購獎勵金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獎勵救濟方案(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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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安置計畫(7/9)

項次 條文內容

一、基本要件

(一)須於徵收公告1年前設籍且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

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

(二)所居住之建築物須因本路段工程拆除，致無屋可居者。

二、安置對象及補償金

安置對象(符合上開基本要件) 安置補償金(新臺幣萬元) 人口遷移費補助金

合法建築物所有人 ９０

配合施工單位所訂定之時
程搬遷者，加發一倍之人
口遷移費

未合法建築物所有人 ５４

承租戶 ３６

三、資格證明 應檢具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或轄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證明文件

四、準用原則 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辦理用地取得者

五、經費來源 本方案所需經費於各工程計畫經費預算內支應；並於計畫預算決算後不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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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補償查估與權益維護措施

◼ 112年10月興辦事業計畫第1場公聽會民眾陳述意見：針對路權內特登納管工廠、農務損

失及有機農業受到之影響，應給予合理補償。

◼ 本局遂於112年12月15日國7溝通平台-「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分組第2次會議提出

與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討論，會議決議由本局參酌「特定工廠登記辦法」之「營運管理金」

計算方式、高雄市政府辦理大林蒲遷村作業擬訂之「大林蒲遷村安置計畫書(草案)」農產

物收入損失特別津貼內容，及與內政部營建署辦理之「高雄市新市鎮第二期發展區(配合

科學園區)開發案區段徵收」有機農作救濟金案例，研擬「特定工廠拆遷救濟金」、「農

產物收入損失特別津貼」及「有機農作救濟金」等3項個案救濟措施。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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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救濟對象 補償期間 補償標準 備註

一、特定工廠拆遷救
濟金

工廠管理輔導法規
定之特定工廠，於
需地機關限定期限
內自行遷移者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
日起至協議價購簽約
日或徵收公告開始之

日止

工廠廠地面積：
1. 300平方公尺以內，每年新臺幣2萬元。
2. 300平方公尺以上，每增100平方公

尺，加計5,000元。
3. 不足100平方公尺者，以100平方公

尺計算。
4. 每件每年最高補償金額以新臺幣10萬

元為限。

1. 補償期間計算方式以當年3
月20日至次年3月19日止為
準，不足1年者，以1年計算；
惟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日當
年(第1年)不滿1年者，按登
記日數占全年日數比例補償。

2. 特定工廠登記須存續至協議
價購簽約日或徵收公告開始
之日。

二、農產物收入損失
特別津貼

屬合法農業使用行
為者

一次性補償 每公頃45萬元

三、有機農業救濟金
從事有機農業之農
民於協議價購會議
前申請有機驗證者

自其申請有機驗證日
(含轉型期)起至協議
價購簽約日或徵收公

告開始之日止

土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新臺幣17.5元/年乘
以補償期間(按年計算；不足1年者按月計
算，不足1月者以1月計)。

1. 有機農產品驗證須連續不得
中斷，若期間有中斷者；以
最新申請之有機驗證日重新
起算。

2. 有機農產品驗證須存續至協
議價購簽約日或徵收公告開
始之日。

四、經費來源 本方案所需經費於各工程計畫經費預算內支應；並於計畫預算決算後不再發給

3 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救濟措施(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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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市價估價風險評估

◼ 本局辦理工程用地取得作業著重在協議價購，土地協議價購市價查估作業均委託專

業不動產估價師辦理，並於市場交易案例的選取上，參考最新買賣實價登錄資訊，

從優從寬擇選適宜性之案例進行估價。

◼ 因土地補償費影響民眾權益甚大，由本局逕行提出協議價購市價，難免遭受質疑不

具公信力。故應設法消除所有權人之質疑，提昇本局協議市價的信賴度，以增加協

議價購比率。

本局委託估價師查估協議市價有球員兼裁判之質疑

4 查估作業面臨之風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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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委外查估風險評估

地上物委外查估作業之嚴謹性與成果之正確性

「國道7號高雄路段計畫」路權面積計約195公頃，全拆、半拆建物概估逾500棟，數量龐大

且涉及民眾的重大權益，為避免承辦查估廠商於實地查估作業期間急功近利，草率行事，致

影響民眾權益；同時查估成果應具備正確性與公信力，以減少所有權人疑慮，消彌爭議。

於舉行第一次公聽會時，所有權人即知路線經過範圍、惟二次公聽會後，尚須報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及路權樁測設等諸多前置作業，意即至地上物查估進場前尚有一段時間，若民眾

在此期間逕行搶種、搶建，惡意套取補償費，除造成公帑浪費，並形成不公平現象，因此，如

何認定需有完整配套措施。

搶種搶建認定之公信力

4 查估作業面臨之風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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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措施(1/2)

協議市價估價改善措施

不動產估價師提送之協議市價估價報告書，本局均邀請專家學者與地方政府地價機關人

員召開審查會議，共同審核估價成果之適當性及合理性、選用比準地標之正確性等，並經

修正後，再予簽報核定作為協議價購之市價，讓本局提出的協議市價具備客觀公正之審核

機制。近年來，與本局達成協議價購之土地，均達9成以上，部分計畫更高達9成5以上，

足資證明本局經上開程序所提出之協議價購市價，已獲得土地所有權人的認同。

另徵收補償市價依規定係由高雄市政府提送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確已有妥

善審核機制。

建立專家學者審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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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委外查估改善措施

另外，如現場巡查或地上物查估時，發現有疑似搶種、搶建之情形者，由本局辦理現地會勘，會同市府

相關單位共同認定，如經認定為搶種搶建者，則不予補償。

搶種搶建會同市府共同認定

◼ 於現地查估時期隨機派員隨同廠商進行現地查估作業；並抽核查估成果是否符合實際地上物尺寸或

結構型態，以確保查估成果的正確性。

◼ 本局於112年12月15日召開「國道7號高雄路段」計畫溝通平台-「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第2

次分組會議，與高雄市政府各相關局處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後獲得共識，市府同意協助辦理查估成

果書面審查事宜。市府為地上物查估補償基準法規之主管機關，經其審核後可具有公信力，減少所

有權人疑慮。

地上物委外查估作業成果抽核

5 改善措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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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估作業法令依據與權益維護措施3

緣起1

查估作業面臨之風險4

改善措施5

2 計畫用地取得說明及113年辦理期程

6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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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取得作業介於規劃設計與工程施工之間，期程容易受到壓縮，同

時，協議價購著重與民眾的溝通說明，且涉及其重大權益，須謹慎作業，

因此，除較徵收方式須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外，亦承受較大的時間壓力。

透過市價估價與地上物查估專業化、標準化及透明化之改善措施，除

可確保土地所有權人獲得相當且合理之地價補償，降低土地改良物拆遷補

償爭議，減少抗爭，提高協議價購比例，亦能緩解作業時程壓力，並使工

程順利施工。

6 結語



簡報結束，敬請指示


